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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财政建议 匚zO24〕 13号 签发人:郑 军

关于对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号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

巴哈古丽 ·买买提代表 :

您提出的 《关于加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力度

的建议》(建议编号 223)收悉。感谢您对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现将研究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

(一 )救助基金的垫付情形和救助对象。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 (以 下简称救助基金 )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

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丧葬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垫付情形包括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

责任限额 18000元 、肇事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和机动车肇事后

逃逸等三种。救助对象为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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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救助基金的使用和追偿。交通事故发生后出现上述

三种需救助的情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道路交通事

故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救助基金

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 7日 内的抢救费用,特殊情

况下超过 7日 的抢救费用,由 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原则上

使用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需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

(三 )救助基金的审核及垫付限额。为进一步规范自治区

救助基金管理,自 治区进一步明确抢救费用单人最高垫付 50万

元,超出部分不予以垫付。丧葬费用单人最高垫付自治区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倍。同时,针对垫付大额抢救费用的

问题,由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自治区部分三甲医院有关

科室专家,建立自治区救助基金专家组,对超过 30万元以上的

抢救费用支出等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后再予以支付。

二、⒛23年自治区救助基金工作进展情况

(一 )建立救助基金联席会议机制。⒛23年 自治区财政厅

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救助基金管理联席会议机制 ,

建立了自治区财政厅、公安厅、卫生健康委、国家金融监管总

局新疆监管局、农业农村厅、民政厅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

7家单位组成的自治区救助基金管理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共 同研究解决救助基金运行中的问题,规范救助基

金垫付费用管理,定期通报自治区救助基金运行情况,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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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治区救助基金工作。

(二 )规范救助基金业务流程。在印发 《自治区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基础上,⒛ 23年 ,自 治区

财政厅联合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 《自治区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工作流程》和 《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垫付通知书》等工作用表,制 定 《自治区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应急事件处置预案》,向全区各地 (州 、市 )7

家部门单位印发 《关于做好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资金垫付等具体

工作流程和规则,统一规范开展救助基金工作。

(三 )积极探索便民服务措施。一是中华财险新疆分公司

作为自治区救助基金管理机构,2023年成立 1个 自治区级救助

基金管理中心,在 14个地 (州 、市 )和 96个县 (市 、区)设

立服务网点,同 时有条件的地县,服务网点与当地交警部门合

署办公,实现了服务网点全覆盖;二是在中华财险新疆分公司

95585咨 询服务热线中增设自治区救助基金服务语音提示,全

天 24小 时受理政策咨询、申请咨询、监督投诉等;三是联合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全区所有医院建立受伤群众抢救绿色通道 ,

采取
“
无差别、快抢救、后付费

”
挂账抢救模式,确保伤者第

一时间得到救治;四是建立公安、法院、保险公司等多部门协作

追偿机制,在实现
“
应垫尽垫

”
的基础上,做到

“
应追尽追

”。

(四 )自 治区救助基金申请使用情况。2023年 自治区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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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 175件交通事故伤亡人员

相关费用,总 垫付金额 1374.18万 元,救助 175名 交通事故伤

亡人员,其中:9件丧葬费垫付金额 13。 28万元,166件抢救费

垫付金额 1360.9万 元。⒛23年 自治区救助基金工作没有发生

信访、投诉案件。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针对您提出的加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力度的

建议,自 治区财政厅将联合自治区救助基金管理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扎实做好救助基金管理工

作,全力以赴把民生实事办实,把惠民好事办好。

(一 )加强调研督导,切实发挥好救助基金作用。自治区

财政厅加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每年依法对救助基金

管理工作实施年度考核,压 实管理机构工作责任,坚决杜绝不

作为、慢作为的情况发生。如发现此类情况,自 治区财政厅将

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按照合同约定采取约谈、警告、扣减管理

费用等措施予以处罚。各级公安交警部门积极引导机动车车主

自主自愿购买第三者责任险,对符合垫付条件、交警部门未发

出 《救助基金垫付通知书》的,自 治区公安厅在有关考核中予

以扣分,并通报批评。医疗机构拒绝、推诿或拖延抢救道路交

通事故受害人的,由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自治区救助基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

力,规范高效管理好、运行好自治区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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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化高效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快捷使用救助基金。

尽快完成自治区救助基金管理信 J急 系统开发工作,使用符合自

治区救助基金筹集、使用、管理要求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救

助基金申请、受理、审核、支付和追偿、核销、数据统计等全

流程线上操作。探索开发小程序、公众号线上申请及线上还款

业务,提升各环节线上化、智能化水平,确保第一时间受理、

审核垫付申请,做好救助工作各环节有效衔接,严 禁随意增加

救助对象申请门槛和办事负担,让 申请人少跑路,尽最大限度

便民利民。

(三 )加 大宣传解读 ,不断提升救助基金知晓率和覆盖

面。自治区救助基金管理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管理机构继续

加大力度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政策宣传与解读,用

好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充分利用交通、医疗、

保险等渠道,大力宣传解读救助基金有关政策,确保人民群众

知晓政策规定、工作人员精通业务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督促指导各地县相关部门,积极协助开展救助基金政策宣传提

示工作,不 断提高救助基金的社会认知度和满意度,让真正有

需要的群众知晓政策、使用救助基金,努力营造全社会对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关爱的良好氛围。

(四 )严格追偿管理,保持基金健康运行。发挥好各级财

政、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和人民法院的联动作用,在道路交通事

故案件侦破后,管 理机构依法立即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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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追偿已垫付的救助基金,确保垫付款追偿启动率达到 100%。

同时,对于已经履行追偿程序、但追偿未果的,研究探索各级

人民法院为自治区救助基金追偿诉讼案件提供法律保障,开辟

救助基金追偿的
“
绿色通道

”,及时受理、审理、执行,实现诉

讼案件快立、快审、快执,为 救助基金
“
应救尽救、应垫尽

垫、应追尽追
”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确保救助基金健康可持续

运行。

此复。

联系单位: 自治区财政厅金融工作处

联 系 人:丘阝文

联系电话:0991-235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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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抄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

表人事工作委员会,自 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乌鲁木齐市人大

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4 年 5 丿习 9 日 印爿之


